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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沪财发〔2022〕2 号

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

有关事项的公告

各区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，市财政监督

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各税务分局、各稽查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有关

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本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减免对象

在本市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，可按本公告规定

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。纳税人存在下列情形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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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：

（一）从事国家限制或不鼓励发展产业的纳税人用地，

及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部门公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

属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；

（二）开发建造除保障性住房以外房地产项目；

（三）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能享受困难减免的

其他情形。

二、减免条件

纳税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

难减免：

（一）资产不足清偿全部或者到期债务且已依法进入破

产程序，其土地闲置不用的；

（二）因歇业、改制等原因（除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

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外）按规定已进入清算程序，其土地闲

置不用的；

（三）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遭受重大

损失，纳税确有困难的；

本款所称“遭受重大损失，纳税确有困难的”，是指纳税

人在申请减免税所属年度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在扣除应付职

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后，不足以缴纳税款的；



- 3 -

（四）执行政府定价、承担公益职能，发生亏损的；

（五）经认定的非营利组织，发生亏损的；

（六）经认定的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企业，发

生亏损的。

上述亏损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

施条例规定的“亏损”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及相关文件规定的“亏损”，即申请减免税年度所得税汇算清

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负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符合困难减免条件的纳税人，可向主管税务机关

提出申请。纳税人提交材料齐全的，主管税务机关从受理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核准。

（二）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税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《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》；

2. 减免税申请报告；

3. 不动产权属资料或其他证明纳税人使用土地的文件原

件及复印件（原件查验后退回）；

4. 证明纳税人符合减免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相关证明材料包括：

1. 资产不足清偿全部或者到期债务且已依法进入破产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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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的纳税人，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、

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和房产、土地闲置不用等事项的证明材料；

2. 因歇业、改制等原因按规定已进入清算程序的纳税人，

应提供相关董事会决议、公司章程、清算程序、土地闲置不

用等事项的证明材料；

3. 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遭受重大损失

的纳税人，应提供中介机构出具的受灾损失报告或区以上人

民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受灾损失证明或保险公司理赔证明、

反映纳税人申请年度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、应付职工工资和

社会保险费等数据的证明材料；

4. 执行政府定价、承担公益职能的纳税人，应提供区级

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；

5. 经认定的非营利组织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并经相关部门认定；

6. 经认定的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企业，是指专

精特新企业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软件和信息

技术服务业双百企业、市级设计创新中心（企业）、市级设计

引领示范企业等，具体名单由市经济信息化委确定并每年向

市财政、税务部门提供。上述中小企业范围因本市产业发展

重点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的，有关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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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作相应调整。

本公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本市《关于本市单位

纳税人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沪财税

〔2012〕16 号）不再执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2022 年 3 月 24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
